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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学教师培养专业认证标准》是国家关于高等学校设

置中学教师培养专业应达到的基本要求。

本标准是国家开展中学教师培养专业资质认证和质量

评价的基本依据，是高等学校对中学教师培养专业进行建设

和评估的重要指南。

本标准适用于高等学校培养中学教师的师范类本科专

业。

1.专业定位与规划

1.1 专业定位符合国家、地区教育改革发展和中学教师

队伍建设的需要，与学校的办学定位、发展规划和培养条件

相适应。

1.2 专业办学理念清晰明确，有充分的理论依据，符合

国家教师教育相关标准和政策的要求。

1.3 培养方案体现专业办学理念，符合中学教师培养规

律，培养目标、课程体系、教学方式、评价方式等相互联系、

有机衔接。

1.4 专业建设规划科学合理，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，

有落实专业建设规划的具体制度和措施。

1.5 专业定位、办学理念和培养方案为师生和教学管理

人员所了解、认同。

2.课程与教学

2.1 课程设置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，为师范生的终身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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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和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。

2.2 课程结构体现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、学科专业课程

与教师教育课程之间的有机结合。公共基础课程、学科专业

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的学分比例适当。其中，公共基础课程

中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10%；学科

专业课程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50%，并覆盖各专业的核心课

程；教师教育课程符合《教师教育课程标准（试行）》的要

求。

2.3 必修课与选修课的设置合理。必修课设置能确保学

生达到专业培养的基本规格要求，选修课设置能满足学生的

个性化发展需求。

2.4 课程目标明确合理，内容丰富，吸收学科专业的前

沿知识与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，将中学教学优秀案

例融入到课程教学中。

2.5 课堂教学、课外指导和师范生课外学习的时间分配

合理，注重以课堂教学、课外指导推动师范生的课外学习，

引导和促进师范生养成自主学习能力。重视教师养成教育，

培养师范生长期从教的专业理想和为人师表的良好气质。

2.6 注重师范生的主体参与和实践体验，采用案例教学、

探究教学、现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，培养师范生的实践能

力、反思和研究能力；注重应用信息技术推进教与学的方式

改革，培养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和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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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。

2.7 教学班额符合课程教学需要，技能训练课程实行小

班教学。

2.8 教学评价符合课程目标要求，评价主体多元，评价

方式多样，注重以评价推动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改革。

3.合作与实践

3.1 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学建立互利共赢、持续稳

定的合作伙伴关系，促进教师培养、教育研究和服务基础教

育功能的有机结合。

3.2 与合作伙伴共建教育实践基地，基地数量能够满足

教育实践和教育教学研究的需要。每 30 个实习生不少于 1

个教育实习基地。

3.3教育实践时间不少于一学期，教育见习、教育实习、

教育研习等环节具有连贯性，具有足够的深度、广度和多样

性，并与其他教育环节有机衔接。

3.4 教育实践指导教师数量充足，实行高校教师与中学

教师共同指导师范生教育实践的“双导师”制度，有选拔、培

训、评价和支持教育实践指导教师的有效制度和措施。

3.5 师范生教育实践表现评价科学有效。

4.教师队伍

4.1 教师数量能够满足本专业教学和发展的需要，生师

比不高于 16: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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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教师队伍的专业技术职务、学历、年龄等结构合理，

兼职教师比例适当。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、博士学位教师所

占的比例不低于 60%；专任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占本专业

的教师总数不低于 10%；作为兼职教师的优秀中学教师占教

师教育课程教学教师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0%。

4.3 教师严格遵守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，具有

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为人师表，教书育人。

4.4 教师从严执教，教学能力强，教学效果好；教师具

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，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。

4.5 承担教师教育课程的教师熟悉中学教育，至少有 1

年中学教育工作经历。

4.6 具有切实可行的教师队伍建设规划，有支持教师专

业发展的制度和措施。

5.办学条件

5.1 专业建设经费来源稳定，数量能满足培养需要，生

均培养经费不低于学校平均水平；专业建设经费实行专项管

理，专款专用。

5.2 基本办学条件符合《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

标(试行)》的要求，网络基础设施良好；有满足中学教师培

养需要的数字微格教室、教学技能训练室、实验教学训练室

等。

5.3 与本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（含数字化资源）能够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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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专业教学基本要求，利用率高。师范生生均教育类图书不

低于 30 册；每 6 名教育实习生配备与中学学科相对应的教

材不少于 1套。

6.质量保障

6.1建立教师培养质量保障体系，有效监测专业招生、

培养过程和培养效果。

6.2 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办学条件合理确定招生规模。

录取的师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（高中会考）各科成绩均为

良好以上；高考成绩在二本线以上，录取的师范生中第一志

愿考生所占比例不低于60%，师范生新生报到率不低于 95%。

6.3 有与教师教育相关的教师管理、学生管理和教学管

理制度，执行严格。

6.4 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收集、自我评价和反馈整改机

制，信息数据真实，评价措施操作性强，评价结论客观，

评价结果在专业建设和教师培养质量改进中得到充分体现。

7.学生发展

7.1 毕业生达到《中学教师专业标准（试行）》提出的

基本要求。

7.2 毕业论文（设计、作品）符合学术规范，体现师范

生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

7.3 应届毕业生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比例不低于85%。

7.4 应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不低于本地区高校应届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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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生就业率的平均水平。

7.5 应届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比例不低于65%，愿意

长期从教、终身从教的比例高。

7.6 毕业生社会声誉较好，用人单位评价较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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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

《小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》是国家关于高等学校设置小

学教育专业应达到的基本要求。

本标准是国家开展小学教育专业资质认证和质量评价

的基本依据，是高等学校对小学教育专业进行建设和评估的

重要指南。

本标准适用于高等学校本、专科小学教育专业。

1.专业定位与规划

1.1 专业定位符合国家、地区教育改革发展和小学教师

队伍建设的需要，与学校的办学定位、发展规划和培养条件

相适应。

1.2 专业办学理念清晰明确，有充分的理论依据，符合

国家教师教育相关标准和政策的要求。

1.3 培养方案体现专业办学理念，符合小学教师培养规

律，培养目标、课程体系、教学方式、评价方式等相互联系、

有机衔接。

1.4 专业建设规划科学合理，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，

有落实专业建设规划的具体制度和措施。

1.5 专业定位、办学理念和培养方案为师生和教学管理

人员所了解、认同。

2.课程与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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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课程设置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，为师范生的终身学

习和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。

2.2 课程结构体现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、学科专业课程

与教师教育课程之间的有机结合。公共基础课程、学科专业

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的学分比例适当。其中，公共基础课程

中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10%，学科

专业课程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30%，教师教育课程符合《教

师教育课程标准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

2.3 必修课与选修课的设置合理。必修课设置能确保学

生达到专业培养的基本规格要求，选修课设置能满足学生的

个性化发展需求。

2.4 课程目标明确合理，内容丰富，吸收学科专业的前

沿知识与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，将小学教学优秀案

例融入到课程教学中。

2.5 课堂教学、课外指导和师范生课外学习的时间分配

合理，注重以课堂教学、课外指导推动师范生的课外学习，

引导和促进师范生养成自主学习能力。重视教师养成教育，

培养师范生长期从教的专业理想和为人师表的良好气质。

2.6 注重师范生的主体参与和实践体验，采用案例教学、

探究教学、现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，培养师范生的实践能

力、反思和研究能力；注重应用信息技术推进教与学的方式

改革，培养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和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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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。

2.7 教学班额符合课程教学需要，技能训练课程实行小

班教学。

2.8 教学评价符合课程目标要求，评价主体多元，评价

方式多样，注重以评价推动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改革。

3.合作与实践

3.1 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小学建立互利共赢、持续稳

定的合作伙伴关系，促进教师培养、教育研究和服务基础教

育功能的有机结合。

3.2 与合作伙伴共建教育实践基地，基地数量能够满足

教育实践和教育教学研究的需要。每 20 个实习生不少于 1

个教育实习基地。

3.3 教育实践时间不少于一学期，教育见习、教育实习、

教育研习等环节具有连贯性，具有足够的深度、广度和多样

性，并与其他教育环节有机衔接。

3.4 教育实践指导教师数量充足，实行高校教师与小学

教师共同指导师范生教育实践的“双导师”制度，有选拔、培

训、评价和支持教育实践指导教师的有效制度和措施。

3.5 师范生教育实践表现评价科学有效。

4.教师队伍

4.1 教师数量能够满足本专业教学和发展的需要，生师

比不高于 16: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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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教师队伍的专业技术职务、学历、年龄等结构合理，

兼职教师比例适当。本科专业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、博士学

位教师所占的比例不低于 60%，专科专业不低于 30%；作为

兼职教师的优秀小学教师占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教师人数的

比例不低于 20%。

4.3 教师严格遵守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，具有

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为人师表，教书育人。

4.4 教师从严执教，教学能力强，教学效果好；教师具

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，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。

4.5 承担教师教育课程的教师熟悉小学教育，至少有 1

年小学教育工作经历。

4.6 具有切实可行的教师队伍建设规划，有支持教师专

业发展的制度和措施。

5.办学条件

5.1 专业建设经费来源稳定，数量能满足培养需要，生

均培养经费不低于学校平均水平；专业建设经费实行专项管

理，专款专用。

5.2 基本办学条件符合《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

标(试行)》的要求，网络基础设施良好。有满足小学教师培

养需要的数字微格教室、教学技能训练室、实验教学训练室、

舞蹈教室、美术教室、钢琴教室等。

5.3 与本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（含数字化资源）能够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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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专业教学基本要求，利用率高。师范生生均教育类图书不

低于 30册；每 20名教育实习生配备小学各学科教材不少于

1套。

6.质量保障

6.1 建立教师培养质量保障体系，有效监测专业招生、

培养过程和培养效果。

6.2 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办学条件合理确定招生规模。

本科专业录取的师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（高中会考）各科

成绩均为良好以上，高考成绩在二本线以上，第一志愿考生

所占比例不低于 75%，师范生新生报到率不低于 95%；专科

专业录取的师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（高中会考）各科成绩

均为及格以上，高考成绩不低于当年本地区专科录取平均分

数线，第一志愿考生所占比例不低于 40%，师范生新生报到

率不低于 80%。

6.3 有与教师教育相关的教师管理、学生管理和教学管

理制度，执行严格。

6.4 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收集、自我评价和反馈整改机

制，信息数据真实，评价措施操作性强，评价结论客观，

评价结果在专业建设和教师培养质量改进中得到充分体现。

7.学生发展

7.1 毕业生达到《小学教师专业标准（试行）》提出的基

本要求。



/.

7.2 本科专业师范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、作品）符合学

术规范，体现师范生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

能力。

7.3 应届毕业生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比例不低于 85%。

7.4 应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不低于本地区高校应届毕

业生就业率的平均水平。

7.5 应届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比例不低于 65%，愿意

长期从教、终身从教的比例高。

7.6 毕业生社会声誉较好，用人单位评价较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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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

《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》是国家关于高等学校设置学

前教育专业应达到的基本要求。

本标准是国家开展学前教育专业资质认证和质量评价

的基本依据，是高等学校对学前教育专业进行建设和评估的

重要指南。

本标准适用于高等学校本、专科学前教育专业。

1. 专业定位与规划

1.1 专业定位符合国家、地区教育改革发展和幼儿园教

师队伍建设的需要，与学校的办学定位、发展规划和培养条

件相适应。

1.2 专业办学理念清晰明确，有充分的理论依据，符合

国家教师教育相关标准和政策的要求。

1.3 培养方案体现专业办学理念，符合幼儿园教师培养

规律，培养目标、课程体系、教学方式、评价方式等相互联

系、有机衔接。

1.4 专业建设规划科学合理，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，

有落实专业建设规划的具体制度和措施。

1.5 专业定位、办学理念和培养方案为师生和教学管理

人员所了解、认同。

2. 课程与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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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课程设置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，为师范生的终身学

习和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。

2.2 课程结构体现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的有机结

合，各类课程学分比例适当。其中，公共基础课程中人文社

会与科学素养课程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10%，教师教育课程

符合《教师教育课程标准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

2.3 必修课与选修课的设置合理。必修课设置能确保学

生达到专业培养的基本规格要求，选修课设置能满足学生的

个性化发展需求。

2.4 课程目标明确合理，内容丰富，吸收学前教育专业

的前沿知识与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，将幼儿园保教

的优秀案例融入到课程教学中。

2.5 课堂教学、课外指导和学生课外学习的时间分配合

理，注重以课堂教学、课外指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，引导

和促进师范生养成自主学习能力。重视教师养成教育，培养

师范生长期从教的专业理想和为人师表的良好气质。

2.6 注重师范生的主体参与和实践体验，采用案例教学、

探究教学、现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，培养师范生的实践能

力、反思和研究能力；注重应用信息技术推进教与学的方式

改革，培养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和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能

力。

2.7 教学班额符合课程教学需要，技能训练课程实行小



/.

班教学。

2.8 教学评价符合课程目标要求，评价主体多元，评价

方式多样，注重以评价推动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改革。

3. 合作与实践

3.1 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幼儿园建立互利共赢、持续

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，促进教师培养、教育研究和服务基础

教育功能的有机结合。

3.2 与合作伙伴共建教育实践基地，基地数量能够满足

教育实践和教育教学研究的需要。每 20 个实习生不少于 1

个教育实习基地。

3.3 教育实践时间不少于一学期，教育见习、教育实习、

教育研习等环节具有连贯性，具有足够的深度、广度和多样

性，并与其他教育环节有机衔接。

3.4 教育实践指导教师数量充足，实行高校教师与幼儿

园教师共同指导师范生教育实践的“双导师”制度，有选拔、

培训、评价和支持教育实践指导教师的有效制度和措施。

3.5 师范生教育实践表现评价科学有效。

4. 教师队伍

4.1 教师数量能够满足本专业教学和发展的需要，生师

比不高于 16:1。

4.2 教师队伍的专业技术职务、学历、年龄等结构合理，

兼职教师比例适当。本科专业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、博士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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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教师所占的比例不低于 60%，专科专业不低于 30%；作为

兼职教师的优秀幼儿园教师占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教师人数

的比例不低于 20%。

4.3 教师严格遵守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，具有

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为人师表，教书育人。

4.4 教师从严执教，教学能力强，教学效果好；教师具

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，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。

4.5 承担教师教育课程的教师熟悉学前教育，至少有 1

年幼儿园教育工作经历。

4.6 具有切实可行的教师队伍建设规划，有支持教师专

业发展的制度和措施。

5. 办学条件

5.1 专业建设经费来源稳定，数量能满足培养需要，生

均培养经费不低于学校平均水平；专业建设经费实行专项管

理，专款专用。

5.2 基本办学条件符合《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

标(试行)》的要求，网络基础设施良好；有满足幼儿园教师

培养需要的数字微格教室、教学技能训练室、舞蹈教室、美

术教室等。每 20名师范生不少于 1个钢琴教室。

5.3 与本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（含数字化资源）能够满

足专业教学基本要求，利用率高。生均教育类图书不低于 30

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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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质量保障

6.1 建立教师培养质量保障体系，有效监测专业招生、

培养过程和培养效果。

6.2 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办学条件合理确定招生规模。

录取的师范生在音乐、舞蹈、美术等方面具有一定素养，本

科专业录取的师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（高中会考）各科成

绩均为良好以上，高考成绩在二本线以上，第一志愿考生所

占比例不低于 60%，师范生新生报到率不低于 95%；专科专

业录取的师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（高中会考）各科成绩均

为及格以上，高考成绩不低于当年本地区专科录取平均分数

线，第一志愿考生所占比例不低于 40%，师范生新生报到率

不低于 80%。

6.3 有与教师教育相关的教师管理、学生管理和教学管理

制度，执行严格。

6.4 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收集、自我评价和反馈整改机制，

信息数据真实，评价措施操作性强，评价结论客观，评价

结果在专业建设和教师培养质量改进中得到充分体现。

7. 学生发展

7.1 毕业生达到《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（试行）》提出的

基本要求。

7.2 本科专业师范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、作品）符合学

术规范，体现师范生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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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。

7.3 应届毕业生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比例不低于 85%。

7.4 应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不低于本地区高校应届毕

业生就业率的平均水平。

7.5 应届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比例不低于 65%，愿意

长期从教、终身从教的比例高。

7.6毕业生社会声誉较好，用人单位评价较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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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专业认证标准

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专业认证标准》是国家关于高

等学校设置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专业应达到的基本要求。

本标准是国家开展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专业资质认

证和质量评价的基本依据，是高等学校对中等职业学校教师

培养专业进行建设和评估的重要指南。

本标准适用于高等学校培养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师范

类本科专业。

1.专业定位与规划

1.1 专业定位符合国家、地区教育改革发展和中等职业

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需要，与学校的办学定位、发展规划和

培养条件相适应。

1.2 专业办学理念清晰明确，有充分的理论依据，符合

国家教师教育相关标准和政策的要求。

1.3 培养方案体现专业办学理念，符合中等职业学校教

师培养规律，培养目标、课程体系、教学方式、评价方式等

相互联系、有机衔接。

1.4 专业建设规划科学合理，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，

有落实专业建设规划的具体制度和措施。

1.5 专业定位、办学理念和培养方案为师生和教学管理

人员所了解、认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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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课程与教学

2.1 课程设置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，为师范生的终身学

习和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。

2.2 课程结构体现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、专业课程与教

师教育课程之间的有机结合，能够满足培养“双师型”教师

的要求。公共基础课程、专业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的学分比

例适当。其中，公共基础课程中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学

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10%；专业课程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50%，

并覆盖各自专业的核心课程；教师教育课程符合《教师教育

课程标准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

2.3 必修课与选修课的设置合理。必修课设置能确保师

范生达到专业培养的基本规格要求，选修课设置能满足师范

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。

2.4 课程目标明确合理，内容丰富，能够吸收学科专业

的前沿知识，体现相应的职业资格标准要求和教育改革发展

的最新成果，将中等职业学校教学优秀案例融入到课程教学

中。

2.5 课堂教学、课外指导和师范生课外学习的时间分配

合理，注重以课堂教学、课外指导推动师范生的课外学习，

引导和促进师范生养成自主学习能力。重视教师养成教育，

培养师范生长期从教的专业理想和为人师表的良好气质。

2.6注重师范生的主体参与和实践体验，采用案例教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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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究教学、现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，培养师范生的实践能

力、反思和研究能力；注重应用信息技术推进教与学的方式

改革，培养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和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能

力。

2.7 教学班额符合课程教学需要，技能训练课程实行小

班教学。

2.8 教学评价符合课程目标要求，评价主体多元，评价

方式多样，注重以评价推动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改革。

3.合作与实践

3.1 与行业企业、中等职业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建

立互利共赢、持续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，促进师范生培养、

教育研究和服务职业教育功能的有机结合。

3.2 与合作伙伴共建实践基地，包括教育实践基地和专

业实践基地，基地数量能够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，每 30 个

实习生不少于 1个教育实践基地和 1个专业实践基地。

3.3 实践教学时间不少于一学年（其中职业技能训练不

少于一学期，中职学校教育实习不少于 12 周），具有足够的

深度、广度和多样性，并与其他教育环节有机衔接。

3.4 实践教学指导教师数量充足，实行高校教师与实践

基地指导教师共同指导师范生实践的“双导师”制度，有选

拔、培训、评价和支持实践基地指导教师的有效制度和措施。

3.5师范生专业实践和教育实践表现评价科学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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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教师队伍

4.1 教师数量能够满足本专业教学和发展的需要，生师

比不高于 16：1。

4.2教师队伍的专业技术职务、学历、年龄等结构合理，

兼职教师比例适当。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、博士学位教师所

占的比例不低于 60%；作为兼职教师的中等职业学校优秀教

师占教师教育课程教师的比例不低于 20%；作为兼职教师的

专业技术人员、高技能人才占专业课程教师的比例不低于

25%。

4.3教师严格遵守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，具有

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为人师表，教书育人。

4.4 教师从严执教，教学能力强，教学效果好；教师具

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，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。

4.5 教师队伍中有一定数量的双师型教师，承担专业课

程的教师至少有半年行业、企业工作经历；承担教师教育课

程的教师熟悉中等职业教育，至少有 1年中等职业学校工作

经历。

4.6 具有切实可行的教师队伍建设规划，有支持教师专

业发展的制度和措施。

5.办学条件

5.1 专业建设经费来源稳定，数量能满足培养需要，生

均培养经费不低于学校平均水平；专业建设经费实行专项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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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专款专用。

5.2 基本办学条件符合《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

标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网络基础设施良好；有满足中等职业

学校教师培养需要的数字微格教室、教学技能训练室、专业

教室、实验教学训练室、职业能力实训中心等。

5.3 与本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（含数字化资源）能够满

足专业教学基本要求，利用率高；师范生生均教育类图书不

低于 30 册，每 6 名教育实习生配备与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相

对应的教材不少于 1套。

6.质量保障

6.1建立师范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，有效监测专业招生、

培养过程和培养效果。

6.2 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办学条件合理确定招生规模。

录取的师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（高中会考）各科成绩均为

良好以上；高考成绩在二本线以上；录取师范生中第一志愿

考生所占比例不低于 50%；师范生新生报到率不低于 85%。

6.3 有与教师教育相关的教师管理、学生管理和教学管

理制度，执行严格。

6.4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收集、自我评价和反馈整改机制，

信息数据真实，评价措施操作性强，评价结论客观，评价结

果在专业建设和师范生培养质量改进中得到充分体现。

7.学生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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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1毕业生达到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（试行）》

提出的基本要求。

7.2 毕业论文（设计、作品）符合学术规范，体现师范

生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

7.3 应届毕业生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和专业相关职业资格

证书的比例不低于 85%。

7.4 应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不低于本地区本科高校平

均水平。

7.5 应届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比例不低于 50%，愿意

长期从教、终身从教的比例高。

7.6毕业生社会声誉较好，用人单位评价较高。


